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補字第1793號

原      告  黃文成

訴訟代理人  黃文宗

被      告  黃文杰

            劉雅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10萬2,953元。

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110元，

如逾期未補繳，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

須具備之程式，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之情形，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

長應定期間命其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第6款

定有明文。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

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

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同法第77條之1第1、2項定

有明文。再按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依民法第244

條規定提起撤銷詐害行為之訴者，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

的，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

受利益為準，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

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

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最高法院

99年度台抗字第222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原告二人起訴主張其對於被告黃文杰有新臺幣（下

同）10萬2,953元之債權未受清償（其中黃文宗部分為5萬0,

914元、黃文成部分為5萬2,039元），然被告二人於民國112

年4月14日就系爭坐落於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及其上之2555建號建物（門牌號：臺中市○○區○○路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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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14樓之14、14樓之15）（下稱系爭房地）所為之贈與，有

詐害其債權之情事，請求撤銷被告二人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贈

與與所有權移轉行為，並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回復為

被告黃文杰名義等語，惟未據繳納裁判費，應予補繳。參以

前開說明，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原則上以原告主張之

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

低於原告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

額計算，經查原告主張其對黃文杰之債權額為10萬2,953

元，又依原告所提出被告黃文杰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表所示，系爭房屋之價值為18萬4,700元，系爭土地

之價值為44萬5,790元，總計價值為63萬0,490元（計算式：

184,700+445,790=630,490），原告主張之債權額，顯然低

於系爭房地之價值。故本院爰以10萬2,953元核定為本件訴

訟標的價額，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11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2

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5日內補

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趙薏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林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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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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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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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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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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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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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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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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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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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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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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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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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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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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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補字第1793號
原      告  黃文成
訴訟代理人  黃文宗
被      告  黃文杰
            劉雅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10萬2,953元。
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110元，如逾期未補繳，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命其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第6款定有明文。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同法第77條之1第1、2項定有明文。再按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提起撤銷詐害行為之訴者，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22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原告二人起訴主張其對於被告黃文杰有新臺幣（下同）10萬2,953元之債權未受清償（其中黃文宗部分為5萬0,914元、黃文成部分為5萬2,039元），然被告二人於民國112年4月14日就系爭坐落於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之2555建號建物（門牌號：臺中市○○區○○路000號14樓之14、14樓之15）（下稱系爭房地）所為之贈與，有詐害其債權之情事，請求撤銷被告二人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贈與與所有權移轉行為，並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回復為被告黃文杰名義等語，惟未據繳納裁判費，應予補繳。參以前開說明，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原則上以原告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原告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經查原告主張其對黃文杰之債權額為10萬2,953元，又依原告所提出被告黃文杰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系爭房屋之價值為18萬4,700元，系爭土地之價值為44萬5,790元，總計價值為63萬0,490元（計算式：184,700+445,790=630,490），原告主張之債權額，顯然低於系爭房地之價值。故本院爰以10萬2,953元核定為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11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趙薏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林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補字第1793號
原      告  黃文成
訴訟代理人  黃文宗
被      告  黃文杰
            劉雅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10萬2,953元。
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110元，
如逾期未補繳，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
    須具備之程式，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之情形，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
    長應定期間命其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第6款
    定有明文。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
    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
    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同法第77條之1第1、2項定
    有明文。再按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依民法第244
    條規定提起撤銷詐害行為之訴者，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
    ，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
    利益為準，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
    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
    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最高法院99
    年度台抗字第222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原告二人起訴主張其對於被告黃文杰有新臺幣（下同
    ）10萬2,953元之債權未受清償（其中黃文宗部分為5萬0,91
    4元、黃文成部分為5萬2,039元），然被告二人於民國112年
    4月14日就系爭坐落於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
    之2555建號建物（門牌號：臺中市○○區○○路000號14樓之14
    、14樓之15）（下稱系爭房地）所為之贈與，有詐害其債權
    之情事，請求撤銷被告二人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贈與與所有權
    移轉行為，並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回復為被告黃文杰
    名義等語，惟未據繳納裁判費，應予補繳。參以前開說明，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原則上以原告主張之債權額計算
    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原告主
    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經
    查原告主張其對黃文杰之債權額為10萬2,953元，又依原告
    所提出被告黃文杰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
    ，系爭房屋之價值為18萬4,700元，系爭土地之價值為44萬5
    ,790元，總計價值為63萬0,490元（計算式：184,700+445,7
    90=630,490），原告主張之債權額，顯然低於系爭房地之價
    值。故本院爰以10萬2,953元核定為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
    徵第一審裁判費1,11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
    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
    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趙薏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林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補字第1793號
原      告  黃文成
訴訟代理人  黃文宗
被      告  黃文杰
            劉雅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10萬2,953元。
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110元，如逾期未補繳，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命其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第6款定有明文。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同法第77條之1第1、2項定有明文。再按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提起撤銷詐害行為之訴者，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22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原告二人起訴主張其對於被告黃文杰有新臺幣（下同）10萬2,953元之債權未受清償（其中黃文宗部分為5萬0,914元、黃文成部分為5萬2,039元），然被告二人於民國112年4月14日就系爭坐落於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之2555建號建物（門牌號：臺中市○○區○○路000號14樓之14、14樓之15）（下稱系爭房地）所為之贈與，有詐害其債權之情事，請求撤銷被告二人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贈與與所有權移轉行為，並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回復為被告黃文杰名義等語，惟未據繳納裁判費，應予補繳。參以前開說明，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原則上以原告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原告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經查原告主張其對黃文杰之債權額為10萬2,953元，又依原告所提出被告黃文杰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系爭房屋之價值為18萬4,700元，系爭土地之價值為44萬5,790元，總計價值為63萬0,490元（計算式：184,700+445,790=630,490），原告主張之債權額，顯然低於系爭房地之價值。故本院爰以10萬2,953元核定為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11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趙薏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林俐



